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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朱箭容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各二级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：
朱箭容同志任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信息、信访与统计科科长，免去其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干事（正科职）职务；
苏剑峰同志任财务处会计科科长，免去其人事处劳资科科长职务；
王光辉同志任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；
朱皓同志任财务处计划科科长，免去其财务处会计科科长职务；
马新林同志任财务处科研经费管理科科长，免去其财务处资金管理科科长职务；
鲁玮同志任人事处劳资科科长，免去其财务处计划科科长职务；
张海平同志任财务处资金管理科科长，免去其财务处基建财务科科长职务；
郁天婵同志任财务处后勤财务科科长，免去其南京邮电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南邮物联网科技园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（正科职）（委派）职务；
委派许桂华同志任南京邮电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南邮物联网科技园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（正科职），免去其财务处后勤财务科科长职务；
委派蒋方华同志任通达学院财务总监（正科职），免去其财务处科研经费管理科科长职务；
方剑同志任基建处工程管理科科长，免去其基建处综合管理科科长职务；
刘云同志任期刊社办公室主任，免去其期刊社南京邮电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编辑部主任职务；
张秀宁同志任期刊社南京邮电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编辑部主任，免去其期刊社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袁河同志任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办公室综合管理科科长，免去其原产业处综合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姚飞同志任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办公室企业发展与项目合作科科长，免去其原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办公室物联网科技园管理科科长职务；
王广婷同志任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办公室主任，免去其原光电工程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吉兵同志任档案馆展馆科科长，免去其原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李伟同志任人武部干事（正科职）；
同意贾姝同志辞去档案馆副馆长（正科职）职务；
免去金久仁同志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信息、信访与统计科科长职务；
因年龄原因，免去张燕莉同志通达学院财务总监（正科职）（委派）职务，改任主任科员，保留正科职经济待遇，回学校财务处岗位工作；
免去王晶（女）同志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免去吴波同志人武部干事（正科职）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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